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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

管理人

根據‘公契’，世邦魏理仕有限公司已被委聘為本屋苑之管理人。

各業主賦有全權享用名下所屬樓宇單位及本屋苑內各種公共設施。

作為管理人，本公司將負責本屋苑之保養和維修，包括樓宇之公共地方、公共設備等。任何業戶均不可擅自更改或干擾公共設施。

本公司獲委任全權，以代表所有業主，與政府部門、公共服務或其他有關機構進行事務接商，包括代聘各類專業人仕，如：律師、核數師、工程業或其他顧問等。

管理費用

如‘公契’所述，管理費乃由每年之預算案釐訂，以支付下列各項及其他未及---詳列之雜類費用：

●
管理及其他服務人員酬金、津貼及褔利。

●
公共地方保安服務。

●
公共地方清潔服務。

●
公共地方花草園藝。

●
公共地方及設備之保養及維修。例如機電、電梯、水泵、溝渠、水喉、消防、通風、電力及保安設施等系統。

●
公共地方之水、電。

●
公共設備之水、火保險，第三者及勞工保險。

●
公共地稅。

●
運輸交通、通訊及郵務。

●
文具及印刷。

●
制服及潔淨。

●
核律及工程等專業顧問。

●
電腦服務。

●
康樂文娛。

●
其他管理上之開支。

●
管理人酬金。

現行之管理費金額可隨日後實際開支而予以調整。調整前會先發通告。

管理費之繳付

管理費經由業主或租戶繳付均可，但若有拖欠，最終仍由業主負責。

任何情況下，請勿將現金交予本屋苑之任何管理人員，除自動轉賬外，管業處會發回正式收據予其他方式之繳費。

管理管於每月之第一天到期繳付，付款辦法如下：

● 自動轉賬

歡迎業戶採用銀行‘自動轉賬’，可省却麻煩和節省時間，不必費時往返及排隊輪候，亦不需按月填交支票，並可免郵誤，兼且免費；即簡便又安全。

請前往管理處索取直接付款授權書，填交管理處或自動轉賬戶口所屬銀行便可，管理處樂於提供表格及協助辦理。
● 支票繳付

所有支票，均請劃線，並支付予‘世邦魏理仕有限公司’或‘CB Richard Ellis Ltd.’。

請在支票背頁寫下繳費通知單所顯示之‘物業單位代號’。

請勿忘記夾附付款通知單，以便翻查，以免失誤。

請寄往‘香港灣仔港灣道十八號中環廣場三四零一室’或逕交本屋苑管業處亦可。

管理費之盈虧

據‘公契’，內訂明，如管理費不足以應付開支而有虧損，各業主須按比例繳付不足之數目。

同樣，如有盈餘，則撥入下年度之賬目為儲備金。

管理人員

為保障高度服務水準及管理效能，懇請各業戶合作，避免差使管理人員作私人服務。

本公司禁止所有管理人員收受業戶任何賞賜或利益。

具名投訴及意見

歡迎各業戶提供任何有關本屋苑之管理意見，懇請留下姓名及電話號碼或地址，以便跟催事件及聯絡回覆。

加建及改建

重要事項

下述各段乃撮要介紹有關加建及改建工程之政府條例及管業處之建議。請留意及小心遵守，避免抵觸有關政府法例、建築物條例及‘公契’。

●
政府批准及管業處認可


所有加建及改建必須符合有關之政府條例及‘公契’條款。


請先將加建及改建之圖則送交管業處。未獲得其書面認可前，切勿動工。


若遇特殊項目，業戶要另送交政府有關部門批核，管業處會轉呈圖則往顧問工師審閱及批示，所有有關顧問費用，由所屬業戶支付。


倘未獲批准而擅自動工者，業戶須負責將樓宇修繕回原狀，直至管業處及有關當局滿意為止，而一切費用亦由所屬業戶負擔。

●
樓宇結構及外牆


任何加建及改建均以不影響本樓宇之結構為準，例如在承力牆切割或開孔。除遇極特殊情況，而預先獲得管業處書面認可外，於外牆裝置鐵架、露台、支柱、鐵籠、簷蓬、花架、天線、招牌或任何形式之附加物等，均一律禁止。

●
電器裝置


為符合電力公司之嚴緊規例，安裝各項電器工程時，業戶必須聘委註冊之合格電器技術員。

●
供水及渠務系統


業戶未得有關政府部門批准，及管業處之認可，切勿隨意更改或分支供水及渠務系統。不適當之更改，會擾亂水壓及排水系統，引致嚴重後果。


所有更改工程，必須聘委註冊之合格水喉匠。

●
保安對講機及公共天線插掣


業戶不可隨便改移其位置或干擾其線路。若改移位置置必要時，須先取得管理處認可，並聘用其指定之合格承造商辦理。

不恰當之改移位置，不單會影響所屬單位的性能，更會影響整體系統。

●
單位門前燈飾


所有走廊及樓梯均已裝有足夠燈光，請勿在單位門前加設任何燈飾，以免影響走廊觀瞻或妨礙鄰居。

●
單位大門鐵閘


業戶如欲安裝單位大門鐵閘時，必須符合消防條例。


任何鐵閘開啟時，以不影響走廊寬度，致阻攔走火通道為準；亦不可碰撞而損壞走廊修飾。

●
外展名牌


業戶可在單位大門上安裝姓氏名牌，但不可附加商業、貿易或職業內容，亦不可在窗戶或外牆上裝置任何廣告形式招貼或牌扁。

●
窗框及窗花


所有窗框均用鋁合金製造，毋須再行髹漆，切勿使用砂紙或其他粗糙腐蝕劑洗擦，免造成永久性損壞。


為劃一觀瞻，窗花只限裝附在窗框邊，必須依照管業處所訂定之款式及尺寸製造，其質料及顏色亦須與原有窗框相同。


(有關標準窗花圖樣，請參閱附件一)

●
冷氣機


所有單位均預裝冷氣機，如非必要，業戶切勿隨意更改位置或另裝新機於外牆或其他窗戶。

●
晾衣架


晾衣架已經過週詳設計，安裝妥善，業戶毋須更改或移動位置，切勿擅自將晾衣處封密或改作其他用途。

●
裝修承造商


業戶須確保所施行各類工程能兼容於原有系統，對‘公契’或政府條例不會有所抵觸，亦為著保障整體業戶利益，謹奉勸各業戶小心聘託負責及可靠之合格持牌承造商，因為所有有關損毀責任，最終歸屬業戶承擔。


所聘託之承造商若非合格之持牌者或承造商不負責任，施工時，可能導致公共系統或結構上之損毀，不單所屬單位受損，甚或影響隔鄰及整座物業，務請特別小心，除選擇合理報外，還有格外留意其持牌等之技術資歷。


再者，若因上述原因導致之損毀，較嚴重之修葺工程必須由管業處及其所代聘之專業人仕監督下執行，費用皆由有關業戶承擔。

●
施工保險


若萬一施工不慎，而引致他人傷亡，或任何損壞，甚而導致其他單位或公共設施受到影響，皆由有關業戶負責賠償，故建議業戶加緊督導其承造商，並購買所需保險。

裝修程序扼要

動工前

●
請送交裝修圖則往管業處，若有需要，業戶要另送交有關部門批核。

請申辦臨時工作證

●
請繳交保證金及有關費用

●
請確保承造商已購備足夠保險

施工時

●
請緊密監管承造商

●
請與管理人員合作，小心使用升降機，保持地方清潔。

●
請預先與管業處安排運送裝修材料之時間及途徑。

●
請勿於公共地方，如走廊、樓梯、電錶房、儲物室等堆放裝修材料、泥頭及雜物，否則，業戶須負責一切清理費用。


若屬必要時，請預早與管業處安排適當暫放地點，免堵塞通道，妨礙其他業戶。

●
請勿在公共地方施工，所有工程必須於所屬單位內進行，工程期間請將單位大門關閉，以免影響其他業戶。

●
請勿將混凝土、沙石、瓦礫倒入廁所或去水渠內。

●
每日工作完畢，請關妥所有門窗及水喉，方可離開。

●
管業處職員得進入單位內，尤其在施工期間，視察有關工程是否已獲批准及符合原先認可之圖則。

完工時

●
若有泥頭雜物棄置於公共地方，請即搬離。

●
請立即前往管業處，通知派員視察完竣工程，並須退還所有臨時工作證，以避免延誤保證金之發還。

●
請往管業處辦妥入伙登記及填交緊急聯絡表。

臨時工作證及保證金

為公眾保安及減低外來干擾，未獲業戶聘託及未曾向管業處辦妥手續之承造商，可被拒進入本屋苑內施工。

當業戶聘託承造商裝修時，請於工程進行前向管業處填交臨時工作證申請表，並繳交指定之保證金，申辦須預時，不可少過2個工作天。裝修人員須每天於座頭登記、領取及佩帶臨時工作證，以資識別，每日離開前須臨時工作證歸還。

保證金之發還

裝修完工時，業戶須立即前往管業處辦理領還保證金手續。

發還保證金之前，管業處會先行視察，例如：

●
有否遺留裝修物料於公共地方；

●
曾否損壞公共設備；

●
裝修工程是否符合有關條例及管業處事前所認可之圖則；

●
若一切妥當，保證金盡快悉數免息發還。

●
若發現工程抵觸上述各點者，所屬業戶須負責於指定期限內清理及修改。保證金暫被扣存，直至有關改進工程滿意後，才會發還。

●
若業戶延誤，未能於期限內完成有關之清理及修葺工程，管業處可不必預先通知，另召承造商代為處理，並按值從保證金扣除。若保證金不足以抵償，業戶須另繳付不足之數。

清潔服務

垃圾清倒安排

管業處會按情況作出安排，為各業戶清倒垃圾，每日請依時放置垃圾，以便清潔員工清倒。

公共地方清潔

‘地方清潔，人人有責’ ，謹籲請各業戶合作，共同保持清潔。請勸導孩童及家僱，切勿隨處

棄置垃圾或塗污牆壁。切勿將垃圾、雜物拋出窗外，以免抵觸形法，造成意外，危及他人性命。

保安、防火及防風

管理/看守人員

每日24小時均有管理員看守當值，管制出入口、停車場及巡邏苑內公共地方。

大堂閘門

為加強戶內保安，各座大堂之閘門須經常關閉，防避陌生人仕擅進。

由於業戶人數眾多，常有搬遷，駐守之管理員實難完全逐一記憶辨認。避免錯認外來人仕，而誤啟閘門，故未能為各業戶提供開啟服務；怠慢或失敬之處，敬希諒鑑。

籲請業戶使用密碼，或經由保安對講機與府上聯絡，以開啟閘門。密碼定期更換。

保安對講機

各單位戶內已預裝了完備之對講機，並附設遙控自動啟閘按鈕，直達所屬之大堂閘門。業戶更可將府上電視機調較至指定頻律，從螢幕上辨看大堂閘前對話人仕之臉孔。

請業戶提到訪親友使用等先進之保安設施，抵大堂閘門時，先以對講機與府上聯絡，防避歹徒擅闖。

此機亦設有緊急按鈕。當緊急事件發生，需要管業處援助時，立即按動此鈕，召喚管理人員。

除非危急情況，請千萬必隨便濫用此按鈕，尤其勸阻小孩，勿作遊玩之物。

防盜窗花

建議業戶安裝防盜窗花，尤以較低樓次者，以防止歹徒從外爬入。

陌生人仕

由於職責所在，管理員在必要時，會查詢內進之陌生人仕，請向貴 親友解釋此乃加強廈內保安措施；若有失敬及不便，統希諒鑑。

各業戶開啟大堂閘門進出時，請留意陌生人仕跟隨，提防賺門而入。若有懷疑，請即通知看守大堂之管理員或致電管業處2606 3731、第一至三座警衛室2606 3731或第四至六座警衛室26096 3997。

防避罪案

●
若當遇見或聽見任何可疑人仕或聲音，請立即通知管理處或警衛室。

●
若切勿隨便開啟閘門給陌生人仕。

●
若凡遇見自稱公共機構或政府人員，必須清楚查驗其證件。若有懷疑，即時玫電往該機構印證。

●
若避免將貴重財物存放家中。

●
若既要安裝防盜鐵閘，亦須有穩固之大門門鎖。

●
若外出時，將所有窗戶關閉。黑夜時，最好留有適度照明燈光。

滅火設備之試驗

管理人員會定期試驗所有公共滅火設備，請勿驚慌。

防火須知

●
私人地方


-
非常小心處理燃燒中之香燭、煙蒂及火柴等。



留意火種是否完全熄滅，即時清理灰燼。


-
不可在同一插座接駁太多電器，免電線負荷過度。


-
不可將散口電線直接接駁插座，應使用適當插頭。


-
府上各成員應知道電源總掣之所在處，當緊急時，即時關截。


-
不可貯存過量易燃物品，如火水、石油氣等。


-
火柴、打火機及其他易燃及危險物品，應遠離兒童。


-
使用石油氣或煤氣時，請將窗戶打開，以保時空氣流通。萬一氣體洩漏時，亦可免積聚於室內。


-
停止使用時，應關閉石油氣或煤氣總掣。尤其外出時，倍加小心。


-
定期檢查及更換電線和電器，接駁石油氣或煤氣之膠喉。


-
切勿將單位內之防煙門拆去厨房門，免致一旦發生火警，迅速蔓延其他部份，甚至禍及隔鄰。

●
公共地方


-
有些業戶習慣堆放雜物於公眾地，如單車、防風板、鞋架等，請即終止此種慣例，並將其搬走。


-
請緊記所有樓梯及出路必須保持暢通。為個人及公眾安全，萬勿阻塞任何公眾地方。


-
防煙門應經常關合，切勿以木槐栓開。


-
若要焚燒紙錢、元寶或燃點香燭，須非常小心，更要留意火種完全熄滅，並即時清理灰燼。


-
公共地方均安裝有滅火筒、滅火喉及其他防火設備，請各業戶敦促子女切勿移玩此等設備。

●
發生火警時，若情況許可下，儘量嘗試進行下列各項重要步驟，以挽救或減輕災害。


-
保持鎮靜。


-
撥999。


-
打破就近的火警鐘玻璃，按響警鐘。


-
通知管理員、管業處或警衛室喚醒鄰居。


-
關閉電力總掣。


-
用救火喉嘗試滅火。


-
關閉所有門窗及防煙門，防阻火勢及煙霧蔓延。


-
切勿乘搭升降機逃生，應使用樓梯走避。


-
煙霧濃密時，應盡量貼近地面爬行，並以濕毛巾遮蓋面部，免受煙霧焗暈。

防風措施

每當颱風吹臨香港時，管業處籲請各業戶垂注下列適用之防風措施，以保障個人財物及安全。

●
縛緊容易風吹倒之物件，如窗口冷氣機等。

●
扣緊門窗，免被強風吹開。

●
宜將窗戶玻璃貼上膠條，防止吹破後，碎片四散，引起危險。

●
勿在玻璃門、窗附近停留

●
縛緊室外植物，把盆栽搬回室內。

●
檢視溝渠，免受雜物阻塞，引致積水泛濫。

●
把室外衣物及晾衫竹等，收回室內。

●
颱風過後，若有破裂之玻璃，須立即更換。

如需任何援助，請與管業處聯絡。若需要時，可向政務總署諮詢颱風消息。

公共及康樂設備

花圃平台

本屋苑內各花圃及平台皆為業戶而建設，所有業戶均有責任愛惜花草及保持清潔。

●
請萬分小心，敦促兒童千萬不可攀登園內樹木及跨越各處欄桿、圍牆、水池及噴水池，以免發生危險。

●
除指定範圍外，請勿在花圃平台玩耍球類、脚踏車、滑板及其他一切會碰撞、傷害他人或設施之各類遊戲。

●
請勿損害或採摘花卉樹木，破壞者須負責清付所有再植費用。

●
請勿在花圃平台之坐椅及草地臥睡或晒晾衣物。

康樂設施

本屋苑之游泳池及網球場只供苑內業戶或其陪同之親友享用。

避免康樂設施被外人濫用，業戶須定期辦領住戶證，以資識別，若有遺失或業權更換，須向管業處補領，無證者不能進場。

(有關住戶證細節，請向管業處查詢)

所有使用苑內設施之人仕，必須遵守政府所訂定之有關法例及管業處所訂定之守則。
停車場管理

停車場守則

本屋苑之停車場，除供租購得車位之業戶使用外，另設有小量時租車位，方便訪客租用。

為求停車場秩序良好及暢通無阻，防避非法佔泊、阻塞通道及危害大眾安全，故要訂立‘停車場守則’ ，以便各使用人仕依循。

該等守則會張貼於停車場入口處。

汽車清潔服務

為保障各車主在車場免受各類外來人仕干擾及達致更佳保安，除車主自行清洗外，此類服務袛由管業處認可之清潔公司提供，未獲允許之外來清潔工人及公司，不得在停車場內工作。

其他責任及保養事項

物業用途限制

本屋苑乃根據政府所擬定之計劃及條款行發展，所有住宅單位只許作居住用途。不能改作敎堂、奄堂、佛堂、打齋、公寓；經營屬商業或非商業活動之辦公室、貨倉、工廠等。

危險及違禁品

除非已獲得警務處或政府有關部門發出特許執照，及管業處書面許可，各單位內不得貯藏任何危險及違禁物品，例如軍火、炸藥、槍彈、爆竹等。

戶內地方及家具之保險

本屋苑公共地方及設備已購保險，唯各私人單內內，包括結構及傢具等，必須由業戶自行投購保險。

業戶對物業用途或設施有任何不適當之更改，均足以影響公共保險，令費用增加，甚或引致保險失效，保險公司拒絕償，故皆應絕對禁止。

戶內維修及保養

業戶須負責其單位內部一切裝置及設備之保養及維修。

業權更改

所有舊業主已繳付之管理費及按金不會退還，儲備賬項自動轉移與新業主。

業權更改時，舊業主須即通知管業處，及向新業主領回曾支付之所餘管理費及水電費等之按金。

辦理樓宇‘買賣契約’或其他有關變更業權之文件前，新業主請先向管業處查詢，所屬單位有否拖欠費用，一經註冊為業主，須負責所有有關費用，包括以前之拖欠。

緊急聯絡資料更新

萬一有危急事件發生時，而業戶又外出工作或非居留於所屬物業，管業處需要迅速與業戶聯絡，以阻止事件擴散及減輕損失。

請各業戶合作，定期提交及更新有關緊聯絡資料予管業處。

水錶轉名

業戶於接收時，若已預裝水錶者，須同時辦理水錶轉名手續，避免賬單仍寄往舊業戶，導致拖欠而被截停供水。

況且，水務當局日後不會接受非登記人仕之有關申訴。

冷氣機保養

業戶應盡量留意冷氣機之正確保養方法。同時採取適當步驟，防止滴水及發出噪音，避免干擾鄰戶。

廁所及去水道

請勿把垃圾、布屑等廢投入水廁及各類去水設備，此舉容易引致水廁及樓宇水道閉塞，如因不適當使用而引致損壞，業戶須負責全部修理費用。

晾晒衣物

衣物必須盡量擰乾，方可晒晾，以免滴水，引致下層不滿投訴。

除預定之晾衣架外，請勿在窗戶或公共地方晾晒衣物。

夏天換季時，管業處會安排適當之時間及地點，方便業戶晒晾如棉被等大物件，除此外，均會禁阻，以保本屋苑之雅潔。

神位

為保持環境清潔衛生，業戶勿在單位門口或其他公眾地方擺設固定神位及燃點香燭等。

惟於各重要節日時，管業處盡可通融業戶在所屬單位走廊放置臨時神位，以供拜祭用途；但須留意火種，不可污染或損壞牆壁及公共裝備，亦不可干擾隔鄰，當完成後，請即時移回室內。

告示海報

除管業處同意之指定地方及蓋有管業處之圖章，所有牆壁或其他公共地方均不可張貼告示、海報，更不可隨處塗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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